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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短期低风险投资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12个月内可以灵活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9月25日、10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日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金来源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泰证券聚益第

22017号 （黄金现

货）收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收

益凭证

2,000

2022.4.2

2

2022.10.20 1.6%-3.1% 自有资金

公司与上表所列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会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

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公司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四、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本金金额为50,000万元（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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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q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滨湖区梅梁路88号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853,1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853,1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88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88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胡明明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836,471 99.9461 16,636 0.053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4,620 21.7350 16,636 78.265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煜、崔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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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

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姜滨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202,021,6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5.8273％。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1,91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0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0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3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104,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38％。

4、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4％；反对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非独立董事王战宏 同意股份数:201,91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比例为99.95%

7.02.候选人：选举非独立董事唐微 同意股份数:201,916,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比例为99.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非独立董事王战宏 同意股份数:0股

7.02.候选人：选举非独立董事唐微 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庆国、石薇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GHFLYJS[2022]109

致: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及宁

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要求，国浩律师

（银川）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公司委托，指派刘庆国、石薇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下称“本次大会” )，并就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

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大会由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为:

1、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方案

7、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7.01选举非独立董事王战宏

7.02选举非独立董事唐微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决议公告及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已于2022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发布。 2022

年4月19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已

在本次大会的通知公告中列明。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会

议，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

进行。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大会

的人员包括:

1、 截至2022年4月18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名， 代表股份数

201,916,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8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

结果， 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数104,8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大会所审议议案7的

各子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投票，且为等额选举。

1、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逐项进行

了表决。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4月22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

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结果。经统计，出

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3人，共代表公司股份202,02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5.83%。

本次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投票同意、反对、弃权占有效表决票的比例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2、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3、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4、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5、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6、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方案

同意201,9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99.95%；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00%。

7、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7.01选举非独立董事王战宏

同意股份数：201,916,800股。

7.02选举非独立董事唐微

同意股份数：201,916,800股。

本次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表决决议事项，各项议案均依法获得通过。 王战宏先生以

201,916,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票的99.95%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唐微女士以201,91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票的99.95%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负责人 柳向阳

律师 刘庆国

石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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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下沙银海街760号 杭州公司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姜广勇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3名， 代表股份458,363,44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7592%。

1、现场会议情况

投票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股份387,094,6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467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名， 代表股份71,268,

7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917%。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2名，代表股份73,839,69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9.626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 公司已

回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就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就影响中小股东

利益的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253,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9,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513%；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17,3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253,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9,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513%；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17,3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253,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9,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513%；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17,3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58,253,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9,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513%；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17,3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243,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8%；反对11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19,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74%；反对11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弃权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56,252,9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96%； 反对2,

093,1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7%；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1,729,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1418%；反对2,093,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8%；弃权17,

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回避表决，回避股

份数514,447,836股。

表决结果：同意73,726,9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4%；反对92,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74%；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20,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3,888,1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603%；反对24,

455,0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53%；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9,364,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8535%；反对24,455,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191%；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250,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74%；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20,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250,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9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72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74%；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20,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93,010,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420%；反对65,

333,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36%；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486,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29%；反对65,333,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97%；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5,112,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640%；反对43,

247,8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53%；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0,588,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4254%；反对43,24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700%；弃权3,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1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93,010,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420%；反对65,

333,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36%；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486,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29%；反对65,333,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97%；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13,288,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61%；反对45,

054,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5%；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556%；反对45,054,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170%；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2年3月）》；

表决结果：同意413,288,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61%；反对45,

054,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5%；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556%；反对45,054,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170%；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6、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3月）》；

表决结果：同意413,288,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61%；反对45,

057,6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1%；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28,76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9556%；反对45,057,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209%；弃权

17,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17、会议审议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3月）》；

表决结果： 同意413,288,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61%；反对45,

057,6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1%；弃权17,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556%；反对45,057,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209%；弃权17,

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18、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2年3月）》；

表决结果：同意415,56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29%；反对42,

777,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7%；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1,041,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0397%；反对42,777,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330%；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1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2年3月）》；

表决结果：同意415,56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29%；反对42,

777,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7%；弃权2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1,041,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0397%；反对42,777,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330%；弃权20,

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林琳律师、李晗律师以视频会议方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775�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2022-018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中国华融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截至其减持计划公告日（2021年

9月25日），中国华融持有公司64,471,891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6%，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所持股份

来源为股权置换所得。 截止公告日，中国华融持有公司52,155,524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中国华融因自身经营需求，拟减持不超过18,276,770股A股，占公司

总股本2%。减持期间是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按市场价格进行减持。减持方式是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公告日， 中国华融披露减持计划中设定的减持时间区间届

满。 自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4月22日， 中国华融累计减持公司12,316,367股A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兹述及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5日、12月29日刊发的相关公告，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披露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并于减持计划设定的减持数量过半时，披露了中国华融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收到中国华融发来的《关于减持时间区间届满的通知》，中国华融披露的减持计

划中设定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现将中国华融减持公司股份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64,471,891 7.06%

协议转让取得：64,471,89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2,316,

367

1.35%

2021/10/2

5～

2022/4/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70 －

10.19

115,069,

947.62

未 完

成 ：5,

960,403

股

52,155,

524

5.7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根据中国华融减持公司股份计划，于减持期间内，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公司股份，未设定最低

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2-016

关于延期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原定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2年第一季度

报告，由于公司办公所在地仍处于疫情管控状态，相关文件的流转、签署无法

按计划完成，预计无法按照原预约时间进行披露。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质量，经公司审慎研究，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2年第

一季度报告将延期至2022年4月29日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600512� � �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2-013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中标合同情况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月至3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共计6个，均为建筑施工业务合同。 详

细如下：

项目类别

2022年第一季度

中标工程

2021年第一季度

中标工程

中标金额

同比增减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单一施工合同

模式

6 139,778.75 4 175,767.10 -20.48%

融资合同模式

（PPP）

0 - 0 - -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以上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29� � �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16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9 中新药业 2022/5/10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3月3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42.81%股份的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在2022年4月

2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有

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公司“围绕老字号品牌建设守正创新，以公司品牌资源引领发展” 的战略规划，强化品牌建设，发挥品牌效应，拟

将公司中文名称由“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由“TIANJIN� ZHONG�

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变更为 “TIANJIN� PHARMACEUTICAL� DA� REN� TANG�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司A股证券简称由“中新药业”变更为“达仁堂” ，公司A股证券代码“600329” 与S股证券代

码“T14” 保持不变，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变更相关的各项

具体事宜。 本次变更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规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等，一并进行相应修改。

上述临时提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3月3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16日13点 30分

召开地点：中国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中新大厦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16日

至2022年5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长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

3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独立董事王刚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

7 “独立董事刘育彬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

8 “独立董事强志源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2.5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

9 “独立董事李清女士2021年度酬劳为4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

10 公司董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

11 公司监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

12 《公司章程（修订案）》的议案 √

13

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续签、 签订日常性关联交易合同暨公司与有

关关联方进行经常性普通贸易往来的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

14 公司获得88.15亿元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15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6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17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2年3月31日、

2022年4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12、1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长工作报告

2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3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独立董事王刚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7 “独立董事刘育彬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8 “独立董事强志源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2.5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9 “独立董事李清女士2021年度酬劳为4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10 公司董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11 公司监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12 《公司章程（修订案）》的议案

13

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续签、签订日常性关联交易合同暨公司与有关

关联方进行经常性普通贸易往来的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14 公司获得88.15亿元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5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6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7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29� �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2022-015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网上业绩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东方财富路演（https://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146159）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00前预先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公司邮箱（zxyy600329@163.

com）。 公司将在交流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交流会类型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3月31日发布了2021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利润分配以及修改公司章程

等情况，公司定于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举行“网上业绩交流会”（以下简称“交流会” ）。

二、交流会召开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召开地点：东方财富路演

（https://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146159）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交流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张铭芮女士、独立董事王刚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李颜女士、副总经理牛胜芳女士、董事会秘书焦艳

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30日9:00前预先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公司邮箱（zxyy600329@163.com）。 公

司将在交流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6日15:00-16:00通过东方财富路演（https://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146159）在线直接

参与本次交流会，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交流。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凌、王健

电 话：022-27020892

邮 箱：zxyy600329@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交流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财富路演（https://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146159）查看本次交流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29� �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2022-012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

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2022-013号）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公司“围绕老字号品牌建设守正创新，以公司品牌资源引领发展” 的战略规划，强化品牌建设，发挥品牌效应，公

司董事会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由

“TIANJIN� ZHONG� 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变更为“TIANJIN� PHARMACEUTICAL�

DA� REN� TANG�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 公司A股证券简称由 “中新药业” 变更为“达仁堂” ， 公司A股证券代码

“600329” 与S股证券代码“T14” 保持不变，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

本次变更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本次变更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规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等，一并进行相应修

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29� �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2022-013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中文名称拟变更为：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拟变更为：TIANJIN� PHARMACEUTICAL� DA� REN� TANG�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司A股证券简称拟变更为：达仁堂

变更公司名称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变更公司证券简称尚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

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4月22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由“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2、公司英文名称由“TIANJIN� ZHONG� 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变更为“TIANJIN�

PHARMACEUTICAL� DA� REN� TANG�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3、公司A股证券简称由“中新药业”变更为“达仁堂” ；公司A股证券代码“600329” 与S股证券代码“T14” 保持不变。本次变更公司

A股证券简称尚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4、该议案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变更名称的原因说明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公司未来“围绕老字号品牌建设守正创新，以公司品牌资源引领发展” 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强化品牌建设，发挥

品牌效应，更好的推动各项业务发展，公司拟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

三、《公司章程》修订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名称发生变更，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做出相应修订。 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章程名称：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章程名称：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二条 公司中文注册名称为：中国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注

册名称为： Tianjin�Zhong�Xin�Pharmaceutical�Group�Corporation�Limited(ZXPG)。

第二条 公司中文注册名称为：中国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注册名

称为： Tianjin�Pharmaceutical�Da�Ren�Tang�Group�Corporation�Limited(DRTG)。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本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委” ）。 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1名，党委成员若干。 符合

条件的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董事会、

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

委。 同时，按规定设立纪委，设立纪委书记1人，纪委委员若干名。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本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

会（以下简称“党委” ）。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1名，党委成员若干。符合条件的

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 同时，

按规定设立纪委，设立纪委书记1人，纪委委员若干名。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变更公司名称事项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事宜，最终结果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待

公司名称变更办理完毕后，公司将向上海交易所申请变更证券简称，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后方可实施。

2、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变更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本次变更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规

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等，一并进行相应修改。

3、本次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定位及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利用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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